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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贵州省科技型企业创新政策扶持“一件事”申办流程

一、业务申请
申请人登录https://zwfw.guizhou.gov.cn/贵州政务服务网（申请端）--进入贵州省科技型企业创新政策扶持“一件事”栏目--点击业务办理--填写申请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申请表）--根据办事指南要求在线上传申请材料--点击提交。
二、业务办理
1.省财政厅。获取综合窗口人员推送的受理信息后，登录贵州政务服务网办理“高新技术企业审计报告报备信息共享”事项，在承诺时限内予以办结。其中，已备案的，选择已备案；不符合条件的，选择未备案并填写原因，结论（即已备案或未备案）经贵州政务服务网按流程反馈至市（州）推荐环节与高新技术企业评价认定信息核验环节作为推荐和核验依据。
2.省、市（州）、县（市、区）税务局。获取综合窗口人员推送的受理信息后，登录贵州政务服务网办理“高新技术企业税务信息核验”事项，在承诺时限内予以办结。其中，高新技术企业税务信息核验通过的，选择已通过；核验不通过的，选择不通过并填写原因，结论（即核验通过或不通过）经贵州政务服务网按流程反馈至市（州）推荐环节与高新技术企业评价认定信息核验环节作为推荐和核验依据。
3.省应急厅。获取综合窗口人员推送的受理信息后，登录贵州政务服务网办理“高新技术企业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处罚信息核验”事项，在承诺时限内予以办结。其中，核查无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处罚信息的，选择核验通过；有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处罚信息的，选择核验不通过并填写原因，核验结论（即核验通过或不通过）经贵州政务服务网按流程反馈至市（州）推荐环节与高新技术企业评价认定信息核验环节作为推荐和核验依据。
4.省、市（州）、县（市、区）市场监管局。获取综合窗口人员推送的受理信息后，登录贵州政务服务网办理“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信息共享(包括专利信息、知识产权权利变更情况等）”、“高新技术企业市场监管行政处罚信息查询”、“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高新技术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信息共享”事项，在承诺时限内予以办结。其中，各事项核验通过的，选择已通过；核验不通过的，选择不通过并填写原因，结论（即核验通过或不通过）经贵州政务服务网按流程反馈至市（州）推荐环节与高新技术企业评价认定信息核验环节作为推荐和核验依据。
5.贵阳海关。获取综合窗口人员推送的受理信息后，登录贵州政务服务网办理“高新技术企业海关失信和处罚信息核验”事项，在承诺时限内予以办结。其中，核验通过的，选择已通过；核验不通过的，选择不通过并填写原因，结论（即核验通过或不通过）经贵州政务服务网按流程反馈至市（州）推荐环节与高新技术企业评价认定信息核验环节作为推荐和核验依据。
6.市（州）级科技管理部门。在各部门完成核验工作，获取贵州政务服务网推送的完整核查信息与申报数据后，进行推荐，在承诺时限内予以办结。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予以推荐，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不予推荐，并填写原因。不予推荐结果经贵州政务服务网或按流程反馈申请单位并办结。
7.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公室)。在市（州）科技局完成推荐后，办理“高新技术企业评价认定信息核验”,核验过程中如材料缺失或不符合要求的，可在贵州政务服务网https://zwfw.guizhou.gov.cn/进行一次性补正、复审等材料。高新技术企业评价认定信息核验结果请各申报单位进入http://www.innocom.gov.cn/查看。
三、结果反馈
请各申报单位进入http://www.innocom.gov.cn/予以查看。

